
我国古代民间有“嫁鸡随鸡，嫁

狗随狗，嫁个扁担抱着走”的说法，且

“好女不嫁二夫”，讲究从一而终。在

这种迷信陋俗的影响下，让寡妇再嫁

在古代还是有难度的。

为了使适婚男女比例平衡，在男

多女少的地方，不论是民间，还是官

府，对寡妇再嫁都持积极的支持态度，

而不是强调三纲五常，从一而终。

与鼓励寡妇再嫁相对应的，是鼓

励男人娶寡妇。在古代，一个未婚男

人娶寡妇与寡妇再嫁一样，往往被人

看不起。所以，过去不只寡妇再嫁难，

男子娶二婚女亦不容易。

为此，古代不少朝代在婚姻上提

倡移风易俗。

在提倡寡妇再嫁的同时，也设置

了再嫁的程序，强行让寡妇嫁人，如

《唐律·户婚》之“夫丧守志”规定，丈夫

去世后，如果妻子志愿守志不嫁人，别

人是不能强行的，但祖父母、父母例

外，可以让她强行嫁出去，即所谓“夺

而嫁之”。

当某种非正常婚姻行为被更多

人接受后，就会慢慢演变成一种社会

婚俗。在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便不

以娶寡为耻，特别是在家族内部，弟娶

嫂，嫂嫁叔等并不被认为有悖于常规

伦理。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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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设官媒解决婚姻问题
在中国古代，男女结婚大多是遵

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媒人就是

给男女牵红线的介绍人，《说文》称，

“媒，谋也，谋合二姓者也。”

过去男女结婚，没有媒人是不成

的，即便真是私下定情，也得请个形式

上的媒人来说亲，叫“采媒”。早在先

秦时期就是这样，如《诗经·南山》的

《氓》中有一句：“匪我愆期，子无良

媒”，说明了当时非媒人不可嫁的现

实。

这种媒人是民间性质的，属私

媒。而在古代还有一种官媒，就是官

府负责解决“剩男”婚姻配偶的专职人

员，与今天民政部门发结婚证书的公

务员在某些职能上有相同的地方，但

权力更大。官媒通过强制手段给“剩

男”找老婆，给“剩女”找老公，指定某

女嫁某男、某男娶某女，实是一种分配

婚姻，纯是“拉女配”。《晋书·武帝纪》

载,司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诏令,“制

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意

思是说,女孩子到17岁,如果父母不将

闺女嫁出去,地方官府就要找个“剩男”

逼其出嫁。

官媒在先秦时代就存在，一直到

清代都设有“官媒”。当时有大量“剩

男”被发配到新疆，为了边疆的稳定，

后继有人，曾设了不少官媒，方便给大

量的光棍男找老婆。一些农民起义军

的妻女、灾区逃荒女子，往往被官媒指

定给某一“剩男”，让他们一起生活，繁

衍后代。

因为男多女少，官媒油水很足，

“剩男”们争着送“聘金”。如果不主动

送，官媒甚至直接向“剩男”索红包。

有意思的是，为了防止男女绕过官媒

私下来往，玩私奔，官媒常在晚上“查

墙子”。所谓“墙子”，就是小巷子、旮

旯等方便男女私会的地方。如果发现

崔莺莺和张生那样的翻墙私会现象，

往往会被官媒赶走。

周代办“仲春会”鼓励交友
造成适婚男子不能及时成家立

业的原因很多，除了制度设计和男女

性别比例失调等诸原因外，很多情况

下，是男女缺少谈恋爱的机会，从伦理

上设置了“男女授受不亲”这类人为障

碍。古人也看到了这一点，觉得不合

情理，于是变着法子突破之。

实际上，在古代中国早期，男女

交往是相当自由的。先秦时期做得最

好，政府每年为单身男女提供一次交

往机会。春秋时期的“仲春会”就是一

个典型男女交友的大聚会，其主题是

“奔”，意思是与所爱的人一起出走。

《周礼》中的《地官·媒民》是这样说的，

“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

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从周

代这一规定来看，这项活动是由官方

推动的，强制执行，如果到时有人不

“奔”，不参加聚会，还会受到处罚。

仲春会一般设在每年阴历的“三

月三”，后来的清明节男女“踏春”风

俗，便受到了仲春会的影响。

除了这一天，古代正月十五、七月

七，也都是单身男女觅偶的良机。七月

七又叫“七夕节”，被现代男女戏称为“中

国古代的情人节”。可以说，古代为单身

男女的婚配也想尽了法子，这对解决“剩

男剩女”问题是有效的。

汉代严格限制富人娶妾
不论是现代还是古代，人类男女

性别比例是保持一定的，在自然状态

下基本上不会有“剩男”或“剩女”。但

了解中国古代婚姻史的人都知道，过

去不像现代这样实行一夫一妻制，在

漫长时间内，实行的是多妻制或一妻

多妾制，男人拥有三妻四妾屡见不鲜。

这样便人为地造成了男多女少，

好多适婚男人找不到适龄的女性。

蔡邕所著的《独断》中，记述过汉代

的纳妾规定：“卿大夫一妻二妾”，有特殊

贡献，才可以最多娶八个妾——“功成

受封，得备八妾”。有点文化和身份的

人，可以娶一个妾，即“士一妻一妾”。普

通老百姓是不准娶小老婆的，“庶人一夫

一妇”，和现代一样，是一夫一妻制。到

了元代，更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老百姓

（庶人）不得娶小老婆。

即使符合纳妾条件的，也不是什么

时候想纳就什么时候纳的。如在明朝，

朱元璋规定亲王一级的“许奏选一次，多

者止于十人”;世子及郡王则少多了，减

了一多半，“额妾四人”，一生中一般就是

纳妾一次，除非无后才可再纳。

南北朝：“剩男剩女”要受严惩
中国古代其实是“早婚国家”，特

别是女性的结婚年龄普通较低。早的

11岁就结婚了。据《梁书·张缅传》和

《周书·城冀传》，梁高祖第4个女儿富

阳公主和北周高祖女儿平原公主都是

11岁出嫁的。更早的还有在6岁就结

婚的，汉昭帝八岁继承皇位，娶“年甫

六岁”的上官安女为皇后。

按照《礼记》所规定的男女成年标

准来理解，古代嫁娶年龄一般标准是

男 20 岁、女 15 岁。但各朝代有异，如

唐代，“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

明代，“凡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并

听嫁娶。”

为解决人口出生和男子婚配问

题，有不少朝代采取强制女性出嫁的

手段。如在晋代，女子到了一定年龄

必须嫁人，否则官府要强行给她找对

象。《晋书·武帝纪》记载，司马炎就曾

要求，女孩子到17岁了，如果父母不将

闺女嫁出去，那么地方官府就要给她

找老公，逼其强行嫁人。

到了南北朝时，还出现了如果女

孩适龄不出嫁犯法的规定，不及时出嫁

家里人都要跟着坐牢，这就是《宋书·周

朗传》中说的，“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

之。”现代有不少女孩子，选择男友挑三

拣四的，最后把自己弄成了“剩女”，在

当时这样做肯定不行，会给家人带来麻

烦的。这种强迫女子出嫁的初衷，虽然

可能首先是出于增加社会人口的考虑，

但在客观上却解决了不少光棍娶不起

老婆的问题。 （据人民网）

古代婚姻：先秦设官媒解决男女单身问题

唐代不反对丧偶女性“夫丧守志”

近年来，随着单身男女日渐增多，每年 11 月 11 日的“光棍

节”越来越受到关注。其实，对于解决单身婚龄男女的婚姻问
题，在古代也是相当重视的。如果适龄男女都不急着结婚生
子，整个社会人丁缺乏，生产和戍边就得不到保障。

古代奇葩的离婚理由
如今“80后”的小夫妻，创造了N

多奇葩的离婚理由：夫妻挤牙膏的习

惯不同，离婚；老婆爱撒娇，离婚；老公

睡觉打呼噜，离婚……大家都慨叹现

代的年轻人离婚太草率。其实，某些

古代人离婚的理由也很奇葩。

孟子就曾经用过一个奇葩的理

由—坐姿不对。古代讲究跪坐，跪

久了必然腿麻，谁都扛不住。有一

次，孟子的老婆独自在卧室里休息，

就偷偷伸开双腿坐着，解解乏。没

想到，这一幕恰巧被学究老公看见

了。孟子的脑袋都炸了！当即找到

母亲说:“我老婆坐没坐相，必须离

婚！”随后孟子的母亲把儿子狠削了

一顿：“人家自己在屋里休息，你进

屋前没出声提醒还有理了？不许

离！”孟子一听没词了。

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判过一个

奇葩的离婚案。一个妹纸给在田里

干活的丈夫送饭。路上碰见公公，公

公也饿了，就把饭给吃了。没想到，

妹纸的丈夫是个蛇精病，因为没吃着

饭，竟然闹离婚。妹纸冤啊：“艾玛，

我把饭给你爹吃，你居然不要我？”不

服，鼓起勇气跟丈夫打官司，一直告

到白居易那儿。白居易脑筋还是比

较清楚的，当即判了丈夫败诉。

在古代，也有少数妹纸因为奇葩

理由离婚的。最奇葩的当属王娡和前

夫金王孙的离婚理由—命太贵。美丽

的妹纸王娡成年后，嫁给屌丝金王孙，

生了一个女儿。小两口的日子虽然

穷，但是感情不错。然而，金王孙有一

个史上最玄幻的丈母娘—臧儿。臧儿

的名字很嫩，其实是个彪悍的大妈。

她是秦末燕王臧荼的亲孙女，本来是

个官三代，可惜生不逢时，爷爷被刘邦

杀害，自己流落民间。虽然嫁了一个

矮矬穷，生了一窝孩子，但时刻想重新

回到贵圈。一次，她给女儿算命，算命

先生说：“了不得啊！你的两个女儿都

是大贵人啊！”臧儿回家一想：“女婿金

王孙的名字虽然很贵气，但怎么看都

不像一个贵人。要说贵，还得是太

子。”于是，她强迫女儿王娡离婚，把两

个女儿送给太子刘启。后来神转折出

现了：王娡做了皇后，生了汉武帝……

在宋代有一个丑丑的文青叫章

元弼，他娶了青梅竹马的表妹陈氏。

陈氏不嫌老公丑，可万万没有想到，

老公居然是一个追星族，乃是大文豪

苏轼的铁杆粉丝。有一次，章元弼得

到苏轼的《眉山集》，看得废寝忘食，

让陈氏天天独守空房，变相实行家庭

冷暴力。陈氏实在忍无可忍，向丈夫

提出了离婚。因为追星而离婚，这种

事在古代实属罕见。 （据新浪网）


